
长城基金关于增加中金公司为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并开通转换业务及实施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基金

"

）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金公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

理协议，从

2015

年

4

月

29

日起，中金公司开始代理销售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200001

）、长城久泰沪深

3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200002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200003

，

B

类份额：

200103

）、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

200006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200007

）、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62006)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8

）、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9

）、长城双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0010

）、长城景气行业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11

）、长城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200012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200013

，

C

类份额：

200113

）、长城久兆中小板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162010

）、长城优化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15

）、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16

）、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17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030

）、长城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份额：

000254

，

C

类份额：

000255

）、长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339

）、长城工资宝货币市场基金（

000615

）、长城久

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49

）、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000769

，

B

类份额：

000770

）、长城稳

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000333

，

C

类份额：

000334

）、长城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76

）、长

城环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77

）。

投资者可在中金公司全国各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中金公司的相关规定。

长城基金将同时在中金公司开通上述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相关费率及业务规则遵循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

关公告的规定。

同时为更好满足投资者需求， 凡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 （仅限于场外前端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5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5

），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910-1166

公司网站：

www.cicc.com.cn

2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68-666

公司网站：

www.ccfund.com.cn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交易市场休

市日暂停申购赎回的公告

根据《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的规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本基金

的开放日

,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

公告暂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基金合同生效后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

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在指定媒体公告。”

以下为上述交易所

2015

年

5-12

月的休市安排

,

广发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将在该等日期暂停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

届时公司将不再另作公告

,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证券交易所 事项 日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劳动节

５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３

日

端午节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６

月

２２

日

国庆节

１０

月

１

至

１０

月

７

日

纳斯达克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Ｄａｙ

）

５

月

２５

日

美国独立日（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Ｄａｙ

）

７

月

３

日

劳动节（

Ｌａｂｏｒ Ｄａｙ

）

９

月

７

日

哥伦布日（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Ｄａｙ

）

１０

月

１２

日

退伍军人日（

Ｖｅｔｅｒａｎ

’

ｓ Ｄａｙ

）

１１

月

１１

日

感恩节（

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 Ｄａｙ

）

１１

月

２６

至

１１

月

２７

日

圣诞节（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Ｄａｙ

）

１２

月

２４

至

１２

月

２５

日

如有疑问

,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免长途费

),

或登陆网站

www.gffunds.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变更基金场内简称的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发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的约定

,

本公司决

定自

2015

年

5

月

4

日起将广发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简称“广发

100

”

(

代码

:162714)

更名为“深

100

基”

,

将广发深

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广发深证

100A

份额的场内简称“广发

100A

”

(

代码

:150083)

更名为“深证

100A

”

,

将广发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广发深证

100B

份额的场内简称“广发

100B

”

(

代码

:150084)

更名为“深证

100B

”。基金代码、英文简称

和其他信息均保持不变。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

,

本次基金更名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

且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发生变化

,

不需要召开持有人大会。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

查询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免费长途话费

)

或

020-83936999

进行咨询。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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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5

月

8

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７５９

洲际油气

２０１５／４／２９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

: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告了增加临时议案的通知

,

单独持有公司

29.38%

股

份的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在

2015

年

4

月

28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

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

,

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公司与

KoZhan

资产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框架协议

>

的议案》

议案内容

: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

Inter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s II B.V.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框架协议》

,

并对协议内容予以

审议通过。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

,

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公告的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

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告的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议案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

一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

:2015

年

5

月

8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2

号海南时代广场

17

层公司会议室

(

二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5

月

8

日

至

2015

年

5

月

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三

)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

四

)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

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２ ２０１４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４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２０１４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５

关于与

Ｇｏ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ＪＳＣ

签署《框架协议》的议案

√

６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油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上海乘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议案

√

７

关于

ＫｏＺｈａｎ

资产收购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

８

关于公司与

ＫｏＺｈａｎ

资产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框架协议》的议案

√

９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ＫｏＺｈａｎ

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

1-4

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

议案

5-6

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

议案

8

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

议案

7

、

9

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

2

、 特别决议议案

:

无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特此公告。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２０１４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４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４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与

Ｇｏ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ＪＳＣ

签署《框架协议》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油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上海乘祥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基金份额的议案

７

关于

ＫｏＺｈａｎ

资产收购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与

ＫｏＺｈａｎ

资产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框架协议》的议案

９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ＫｏＺｈａｎ

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

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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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告

)

。经公

司事后核查

,

因相关工作人员录入失误

,

报告中“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所表述的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为

92,

342

户

,

现更正为

: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为

29,342

户。

报告的其他部分经核查没有发现问题

,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

修订版

)

。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

,

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5-038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及声明

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

、深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

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为

５１．２１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

增股份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５９

，

９９９

，

９５９．４７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４０

，

１９９

，

９６０．６９

元。

４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登记

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记数量为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发后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７８

，

１２９

，

９１７

股。本次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首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相关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５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上海莱士、上市公司、公司、本

公司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

组

指

上海莱士拟通过向特定对象科瑞金鼎、 深圳莱士及谢燕玲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

买其持有同路生物的

８９．７７％

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上海莱士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三名特定投资者、三名发行对象 指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告书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

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同路生物 指

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安徽大安生物制品药业有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科瑞集团 指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科瑞天诚 指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科瑞金鼎 指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莱士中国 指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莱士 指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君致律师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大华所、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莱

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谢燕玲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上海莱士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公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２００９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２０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 郑跃文

发行前股本：

１

，

３６５

，

２４１

，

８１０

元

股票简称：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上市地点： 深交所

董事会秘书： 刘峥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３０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７５１５８６９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４０１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０３４

所属行业： 生物医药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疫苗、诊断试剂及检测器具和检测技术并提供检测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同意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同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本公司分别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份认购协议》。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本次交易获得无条件审核通过。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３７３

号），本次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本次发行的

认购资金汇入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中信证券将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１９

，

７９９

，

９９８．７８

元后的资金

６４０

，

１９９

，

９６０．６９

元划转至上

海莱士在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大华所出具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２２７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海莱士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９

，

９９９

，

９５９．４７

元，

扣除与承销有关的费用

１９

，

７９９

，

９９８．７８

元，上海莱士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４０

，

１９９

，

９６０．６９

元，其中，计入上市公司“增加

注册（实收）资本”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元，其余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发行的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股

Ａ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预登记至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名下，增发后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７８

，

１２９

，

９１７

股。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上市首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三、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证券的类型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证券简称 上海莱士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发行数量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５１．２１

元

／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５９．６２

元

／

股。根据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实施的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方案， 以及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实施的

２０１４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的底价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２９．７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根据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

间优先原则确认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１．２１

元

／

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１７２．３７％

，与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均价的比率为

８９．５３％

。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９

，

９９９

，

９５９．４７

元

承销费用

１９

，

７９９

，

９９８．７８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４０

，

１９９

，

９６０．６９

元

发行证券的锁定期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四、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与中信证券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

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原则确定认购获配对象及获配股数。本次发行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５１．２１

元

／

股，发行股票数

量为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股，募集资金额

６５９

，

９９９

，

９５９．４７

元，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３７３

，

６１８ ７０

，

３４２

，

９７７．７８ １２

２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

，

２９９

，

７２６ ４７６

，

２３８

，

９６８．４６ １２

３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１４

，

７６３ １１３

，

４１８

，

０１３．２３ １２

合计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６５９

，

９９９

，

９５９．４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中，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采用基

金公司专户产品或基金子公司专户产品认购，并已办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按照《认购邀请书》要求提交了产品备案证明。

根据最终缴款情况，上述特定投资者下属账户持股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投资者名称 持有人账户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华安基金公司

－

工行

－

外贸信托

－

外贸信托·恒盛定

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８５

，

８２２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４４．６２

华安基金一兴业银行一华安定增量化

１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７８７

，

７９６ ４０

，

３４３

，

０３３．１６

小计

１

，

３７３

，

６１８ ７０

，

３４２

，

９７７．７８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

外贸

信托·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７９

，

４２２ ２９

，

６７２

，

２００．６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１５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２７４

，

７２９ ６５

，

２７８

，

８７２．０９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１９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７７

，

２５７ ３

，

９５６

，

３３０．９７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２０６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３８６

，

２８１ １９

，

７８１

，

４５０．０１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２４８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７３

，

８２７ ８

，

９０１

，

６８０．６７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建州定增

２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１７３

，

８２７ ８

，

９０１

，

６８０．６７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顺金财富定向增发

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７５

，

３２５ ３

，

８５７

，

３９３．２５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安信定增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７

，

９４３ ２

，

９６７

，

２６１．０３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添利

３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１３５

，

１９８ ６

，

９２３

，

４８９．５８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添利

１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３８６

，

２８１ １９

，

７８１

，

４５０．０１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２２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６

，

２２７ ５

，

４３９

，

８８４．６７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２１０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５４

，

５１２ ７

，

９１２

，

５５９．５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１９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７７２

，

５６４ ３９

，

５６３

，

００２．４４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１８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４８

，

２８５ ２

，

４７２

，

６７４．８５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８

，

６２８ １

，

９７８

，

１３９．８８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添利

５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４０１

，

７３２ ２０

，

５７２

，

６９５．７２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熵一优选定增

３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１

，

４３６

，

９６６ ７３

，

５８７

，

０２８．８６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熵一优选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１

，

４３６

，

９６６ ７３

，

５８７

，

０２８．８６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长城证券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５

，

１９８ ６

，

９２３

，

４８９．５８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安信定增

７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５７

，

９４３ ２

，

９６７

，

２６１．０３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２０９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２３１

，

７６９ １１

，

８６８

，

８９０．４９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安信定增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７

，

９４３ ２

，

９６７

，

２６１．０３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安信定增

６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５７

，

９４３ ２

，

９６７

，

２６１．０３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１０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３１

，

７６９ １１

，

８６８

，

８９０．４９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上海琥珀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６１８

，

０５０ ３１

，

６５０

，

３４０．５０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增益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８

，

６２８ １

，

９７８

，

１３９．８８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定增

１５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９６

，

５７０ ４

，

９４５

，

３４９．７０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定增

２４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７

，

９４３ ２

，

９６７

，

２６１．０３

小计

９

，

２９９

，

７２６ ４７６

，

２３８

，

９６８．４６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银河资本

－

渤海银行

－

银河资本

－

天然道资本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２１４

，

７６３ １１３

，

４１８

，

０１３．２３

合计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６５９

，

９９９

，

９５９．４７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３２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２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３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

４２１

弄

１０７

号

Ｐ３６０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陈勇

经营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创业投资，资产管

理，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

分的信息披露。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正原则，

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中信证券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进行了核查，上海莱士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中，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采用基金公司专户产品或基金子公司专户产品认购， 并已办理相关备案登记手

续，按照《认购邀请书》要求提交了产品备案证明。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君致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过程，包括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发行

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认购款的缴纳和验资等程序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名称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张锦胜、樊长勇、张惠芳、黄江宁、马义林、褚晓佳、徐峰、施梦菡、计瑞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２５４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小英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

１２

号天辰大厦九层

经办律师：邓文胜、马鹏瑞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１ ８５８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１ ８６８７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法定代表人）：梁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２

层

注册会计师：张燕、龚晨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０ ０９５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０ ０９６５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１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３６

，

１７７

，

５６８ ３１．９５％

流通

Ａ

股，流通受限股份

２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７１％

流通

Ａ

股，流通受限股份

３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３

，

３６６

，

４３５ ４．６４％

流通受限股份

４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６３

，

３６６

，

４３５ ４．６４％

流通受限股份

５

傅建平

５９

，

９３７

，

５６４ ４．３９％

流通受限股份

６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５９

，

６１９

，

１４６ ４．３７％

流通受限股份

７

谢燕玲

１６

，

８７７

，

４５２ １．２４％

流通受限股份

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７８４

，

９９３ １．０８％

流通

Ａ

股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１２

，

４３０ ０．７７％

流通

Ａ

股

１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海通伞形宝

１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９

，

５２３

，

３６８ ０．７０％

流通

Ａ

股

合 计

１

，

１５３

，

３６５

，

３９１ ８４．４９％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１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３６

，

１７７

，

５６８ ３１．６５％

流通

Ａ

股，流通受限股份

２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４２％

流通

Ａ

股，流通受限股份

３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３

，

３６６

，

４３５ ４．６０％

流通受限股份

４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６３

，

３６６

，

４３５ ４．６０％

流通受限股份

５

傅建平

５９

，

９３７

，

５６４ ４．３５％

流通受限股份

６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５９

，

６１９

，

１４６ ４．３３％

流通受限股份

７

谢燕玲

１６

，

８７７

，

４５２ １．２２％

流通受限股份

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８２３

，

７９３ １．０８％

流通

Ａ

股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９１１

，

１７７ ０．７２％

流通

Ａ

股

１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海通伞形宝

１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９

，

４８１

，

３６８ ０．６９％

流通

Ａ

股

合 计

１

，

１５２

，

７６０

，

９３８ ８３．６６％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事宜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情况的变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６

，

６７６

，

５６６ ２７．５９％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３８９

，

５６４

，

６７３ ２８．２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８８

，

５６５

，

２４４ ７２．４１％ ９８８

，

５６５

，

２４４ ７１．７３％

三、股份总数

１

，

３６５

，

２４１

，

８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３７８

，

１２９

，

９１７ １００．００％

（二）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补充同路生物营运资金和归还银行借款，上海莱士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

等项目，有利于提高本次重组的整合绩效。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动。

（四）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表所示（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算数据）：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 ０．４５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３１ ６．７１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

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

实质影响。

（六）高管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产生影响。

（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上海莱士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产生影响。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编制基础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财务报告经大华所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大华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３１７３

号、大华审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３５８６

号、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８１２

号审计报告。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９３７

，

９４５．９０ １５７

，

５１４．６８ １２０

，

８２６．０８

负债总额

７５

，

５１６．１４ ４７

，

３３６．９３ １８

，

８７８．７３

所有者权益

８６２

，

４２９．７６ １１０

，

１７７．７５ １０１

，

９４７．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６０

，

９７１．３４ １０８

，

７２３．４８ １００

，

３６５．５８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３１

，

９７３．５２ ４９

，

６３５．９６ ６６

，

２６７．６９

营业利润

５９

，

９４１．０４ １６

，

７３９．４０ ２６

，

０４３．１１

利润总额

６０

，

１９８．１７ １６

，

８９７．４６ ２６

，

４５６．５７

净利润

５１

，

０５１．４８ １４

，

２５１．９７ ２２

，

３８９．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１

，

０８５．４９ １４

，

３７９．４６ ２２

，

５０１．３８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

，

５９６．１２ －９

，

０１０．８１ ２６

，

３４６．４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９８７．７７ －２７

，

２６７．９４ －１３

，

５０３．４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

，

５１６．６７ ３３

，

１５９．９３ －１２

，

９２７．３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２

，

０９２．０９ －３

，

２３２．８２ －７９．７６

４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 ０．２９ ０．４６

资产负债率

８．０５％ ３０．０５％ １５．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７６％ １３．５５％ ２４．０３％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１

、资产结构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货币资金

１４５

，

０４６．５２ ３２

，

９５４．４４ ３６

，

２１０．１３

应收票据

３７

，

０４９．６８ ４１．５０ ９３８．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１

，

３７１．３６ １３

，

３１２．８３ ７

，

３８０．７８

预付款项

１

，

３６３．１３ １

，

０３５．１５ ９７６．７８

其他应收款

４４６．６２ １１６．４６ １

，

０６７．３０

存货

６９

，

５１７．９６ ２９

，

０３０．８９ １８

，

４４３．８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９

，

９９５．８０ －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００．００ ３

，

１６０．８８ －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６６

，

７１３．１６ ８９

，

６４７．９４ ６５

，

０１６．８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６．８１ ２６．８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６．８１

固定资产

１０２

，

６８７．４８ ５５

，

９８７．０９ １２

，

４３８．７１

在建工程

２

，

８６５．３３ １

，

１１２．４４ ３７

，

９５０．０１

无形资产

１６

，

２９４．７０ ４

，

７４３．４７ ４

，

７０４．７４

商誉

５４２

，

０１２．１３ １０１．７２ １０１．７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６６．８４ ５．６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６８５．６６ １

，

１８３．７５ ４５６．６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５

，

０９３．７８ ４

，

７１１．４６ １２４．９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７１

，

２３２．７３ ６７

，

８６６．７４ ５５

，

８０９．２３

资产合计

９３７

，

９４５．９０ １５７

，

５１４．６８ １２０

，

８２６．０８

（

１

）货币资金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分别为

３６

，

２１０．１３

万元、

３２

，

９５４．４４

万元和

１４５

，

０４６．５２

万元。

货币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比

２０１３

年末增加比例为

３４０．１４％

， 主要原因包括：（

１

） 上市公司向莱士中国定向发行股份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扣除募集费用后现金流入

４７

，

６６８．９２

万元；（

２

）公司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

，

１２６

，

６００

股，共募集

资金

５

，

１５８．８９

万元（

３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增加货币资

１７

，

０６０．３２１

万元；（

４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

入带来的货币资金余额增长。

（

２

）应收票据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分别为

９３８．００

万元、

４１．５０

万元和

３７

，

０４９．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年末应收

票据余额比期初余额增加

３７

，

００８．１８

万元，主要原因系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以及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而增加应收票据。

（

３

）应收账款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７

，

３８０．７８

万元、

１３

，

３１２．８３

万元和

１１

，

３７１．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较

２０１２

年末增长

８０．３７％

， 主要系推广新产品， 向经销商提供了相对较长的信用期；

２０１４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比

２０１３

年年末余额减少

１

，

９４１．４７

万元，减少比例为

１４．５８％

，应收账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

（

４

）其他应收款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１

，

０６７．３０

万元、

１１６．４６

万元和

４４６．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

额比

２０１２

年期末余额减少

９５０．８４

万元，主要原因为收回海南晨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往来款

６５０．００

万元。

（

５

）存货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存货期末余额分别为

１８

，

４３３．８６

万元、

２９

，

０３０．８９

万元和

６９

，

５１７．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２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１０

，

５８７．０３

万元，增加比例

５７．４３％

，主要原因是受台风“菲特”影响，公司闵行厂区

部分厂房进水导致部分产成品未及时拿到批签发合格证；奉贤厂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取得

ＧＭＰ

认证开始投产，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

部分产品尚未完工转为产成品。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４０

，

５７７．８５

万元，增加比例

１３９．７７％

，主要原因系非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而增加存货

３６

，

８７４．６６

万元。

（

６

）固定资产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分别为

１２

，

４３８．７１

万元、

５５

，

９８７．０９

万元和

１０２

，

６８７．４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２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４３

，

５４８．３８

万元，增加比例

３５０．１０％

，主要原因是公司奉贤新厂区建设完工，建设成

本

４８

，

５８６．８４

万元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４６

，

７００．３９

万元，增加比例

８３．４１％

，主要原

因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使得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增加。

（

７

）在建工程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分别为

３７

，

９５０．０１

万元、

１

，

１１２．４４

万元和

２

，

８６５．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２

年期末余额减少

３６

，

８３７．５７

万元，减少比例为

９７．０７％

，主要原因为奉贤新厂区建设工程部分工程成

本结转计入固定资产；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１

，

７５２．８９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１５７．５７％

，主要原因为公司广仁药业

新厂区建设项目、旌德浆站建设工程、十字铺浆站建设工程以及马山浆站扩建工程所致。

（

８

）无形资产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无形资产期末余额分别为

４

，

７０４．７４

万元、

４

，

７４３．４７

万元和

１６

，

２９４．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１１

，

５５１．２３

万元，增加比例

２４３．５２％

，主要原因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

子公司而增加的无形资产。

（

９

）商誉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商誉期末余额分别为

１０１．７２

万元、

１０１．７２

万元和

５４２

，

０１２．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５４１

，

９１０．４１

万元，主要是因为收购邦和药业、同路生物产生的商誉。

２

、负债结构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应付账款

７

，

０８６．９８ ５

，

３３４．２６ ５

，

０６５．１７

预收账款

３

，

１９４．４１ ５６．７５ ４

，

４２１．１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５７８．９２ ３５５．８９ ２

，

０２３．５４

应交税费

８

，

１７０．６９ １

，

３０６．１１ ４

，

４４８．７４

应付利息

１

，

５１２．００ １

，

５１２．００ －

其他应付款

４

，

７６９．１３ ４５０．０１ １８５．０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７

，

３１２．１３ ９

，

０１５．０２ １６

，

１４３．７３

应付债券

３５

，

８０２．１０ ３５

，

６５３．２７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

，

３５８．１２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２

，

６６８．６４ ２

，

７３５．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８

，

２０４．０１ ３８

，

３２１．９１ ２

，

７３５．００

负债合计

７５

，

５１６．１４ ４７

，

３３６．９３ １８

，

８７８．７３

公司报告期内整体负债结构保持稳定，负债主要由非流动负债构成，原因为

２０１３

年公司发行了

３．６０

亿公司债，非流动负债

占比增加。

预收账款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２

年期末余额减少

４

，

３６４．４３

万元，减少比例为

９８．７２％

，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２

年末部分预收的货

款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实现销售；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较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３

，

１３７．６６

万元，主要原因是期末销售订单增加，预收货款增

加。

其他应付款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２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２６４．９２

万元，增加比例为

１４３．１３％

，主要原因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公司开始

计提与兴业信托？恒阳

１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相关的信托管理费及银行保管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两项费用共

计

１６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期末余额比

２０１３

年期末余额增加

４

，

３１９．１２

万元， 主要原因系期末余额中包含本期取得保险公司支付的

台风水灾保险赔款余额

３

，

１２８．５７

万元，将用于因台风受损固定资产的修复。

３

、偿债能力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８．０５％ ３０．０５％ １５．６２％

流动比率

９．７７ ９．９４ ４．０３

速动比率

７．２２ ６．７２ ２．８８

２０１３

年末资产负债率提高， 主要系

２０１３

年

１

季度公司发行总额为

３．６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２０１４

年末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主

要系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度因收购邦和药业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度公司又收购同路生物，总资产和净资产规

模大幅增加所致。

（二）盈利能力分析

１

、营业收入分析

最近三年，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人血白蛋白

５０

，

４６４．９９ ３８．３２％ １５

，

７１６．３２ ３１．６６％ ２５

，

４５３．７０ ３８．４１％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３９

，

２６３．７３ ２９．８１％ １６

，

６３３．５１ ３３．５１％ ２６

，

９４１．６６ ４０．６６％

中药产品及食品

３

，

５５９．００ ２．７０％ － － － －

其他血液制品

３８

，

４２０．６０ ２９．１７％ １７

，

２８６．１２ ３４．８３％ １３

，

８６５．９２ ２０．９３％

合计

１３１

，

７０８．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６３５．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６

，

２６１．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２

年减少

１６

，

６３１．７３

万元，减少比例为

２５．１０％

，主要是受台风“菲特”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

影响，第四季度的经营业绩低于预期，致使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出现下降。

２０１４

年，随着奉贤新厂区获得

ＧＭＰ

认证并全面正式投

入生产运营，公司生产从水灾影响中恢复，且由于并表邦和药业、同路生物，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３

年全年营业收入大幅增

加。

另外，公司

２０１４

年产品销售结构也较

２０１３

年有所变化，两大主要产品人血白蛋白及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的销售额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重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５．１７％

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６８．１３％

。

２

、营业利润与净利润分析

最近三年，本公司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利润

５９

，

９４１．０４ １６

，

７３９．４０ ２６

，

０４３．１１

净利润

５１

，

０５１．４８ １４

，

２５１．９７ ２２

，

３８９．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１

，

０８５．４９ １４

，

３７９．４６ ２２

，

５０１．３８

２０１３

年公司营业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减少

９

，

３０３．７１

万元，下降

３５．７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减少

８

，

１２１．９２

万

元，下降

３６．１０％

，主要原因是受台风“菲特”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第四季度的经营业绩低于预期，致使全年主

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出现下降。

２０１４

年，随着奉贤新厂区获得

ＧＭＰ

认证并全面正式投入生产运营，公司生产从水灾影响中恢复，且由于并表邦和药业、同

路生物，带来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因此

２０１４

年营业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全年增加

４３

，

２０１．６４

万元，增长

２５８．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全年增加

３６

，

７０６．０３

万元，增长

２５５．２７％

。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与专项存储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５９

，

９９９

，

９５９．４７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４０

，

１９９

，

９６０．６９

元。

同路生物具备新开浆站的条件，目前有

３

家浆站已获批准正在筹建。本次募集资金中，拟使用约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同路生物

新浆站建设，加快内蒙古巴林左旗浆站、浙江龙游浆站、广东怀集浆站

３

家已获批准浆站的建设步伐，并积极争取在其他省份

继续开设

３

家左右的新浆站。

同路生物的资产负债率明显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目前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融资需求。本次募集资金中，拟使用

约

８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同路生物偿还银行贷款，约

２１

，

５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同路生物流动资金，使其资产负债率降低至与行业平均水

平相当，以提高整合效益。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同路生物将在浆站管理、生产管理、采购及销售渠道管理、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

全面的整合，拟使用募集配套资金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进行集团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提升整合绩效，实现公司做强做大的发展战

略。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上市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开设的专项账户中，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已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南桥新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为

４４２９６８８２６１７６

，以及在中信银

行浦东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为

７３１２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３５５３３１

和

７３１２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３５５４９４

。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开户银行、上市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将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多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上市推荐意见

受上海莱士委托，中信证券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指定张惠芳、黄江宁

二人作为上海莱士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中信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本着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

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中信证券内核小组的审核。

中信证券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中信证券愿意推

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本次发行

的

１２

，

８８８

，

１０７

股

Ａ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预登记至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增发后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７８

，

１２９

，

９１７

股。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上市首日

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上市地点：深交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

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３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申请书

４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承销协议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６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８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

９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金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２２７

号）

１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5-033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科瑞金鼎、深圳莱士承诺：以同路生物股权所认购而取得的上海莱士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因业绩补

偿回购的除外）；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谢燕玲承诺：以同路生物股权所认购而取得的上海莱士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以

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因业绩补偿回购的除外）；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二）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的承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认购对象———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

诺：

１

、本公司同意自上海莱士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并

委托上海莱士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对本公司上述认购股份办理锁定手续，以保证本公

司持有的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２

、本公司保证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本公司将授

权登记结算公司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３

、本公司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１

、业绩承诺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本次交易对方科瑞金鼎、深圳莱士、谢燕玲承诺：如果本次重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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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的股份补偿

如同路生物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足交易对方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上海莱士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海莱士股份， 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认购的上海莱士股

份数。

股份补偿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

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计算原则如下：

（

１

）前述实际净利润数为同路生物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

项审核报告为准。

（

２

）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各方取得的股份总数，在补偿期限内各会计年度内，依据上

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

（

３

）若上海莱士在补偿期限内实施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

量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

４

）若上海莱士在补偿期限内实施现金分配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

×

补偿股份数量。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由科瑞金鼎、深圳莱士和谢燕玲三方共同承担，各自补偿的股份按照各自本次获得的股份占三方

本次合计获得股份的份额计算。

３

、减值测试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３０

日内， 上海莱士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

同路生物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同路生物在业绩承诺期进行过现金分红的，期末减值额应扣除业绩承诺期内的历次现金分

红金额。根据减值测试报告，如果同路生物期末减值额

×８９．７７％＞

补偿期限内交易对方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

份发行价格，则交易对方应向上海莱士另行补偿股份，即交易对方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

×８９．７７％÷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三、关于相关资产权属问题的承诺

目前，同路生物及下属子公司少量辅助用房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为此本次交易对方科瑞金鼎、深圳莱士承诺：

１

、该等尚未取得房产证书的房产为同路生物持续实际使用，同路生物对该等房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未因其实际使

用该等房产而被任何第三方主张任何权利或受到任何行政部门的处罚；

２

、将督促相关单位尽快办理完毕该等尚未取得房产证书的房产权属登记事宜；

３

、如因上述尚未取得房产证书的房产权属问题导致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将给予现金补偿。

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上海莱士控股股东科瑞天诚、莱士中国分别出具承诺，声明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将尽最大可能促成本次交易，如

本次交易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导致该部分股权无法转让予上市公司，承诺在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后的三年内，将努力

促成该部分股权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交易，故该承诺不再适用。

２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上海莱士控股股东科瑞天诚、莱士中国承诺：

（

１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莱士股份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决不以委托管理、借款、

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使用上海莱士（含上海莱士下属企业，下同）的资金或资产；

（

２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莱士股份期间，将尽量减少与上海莱士发生关联交易；与上海莱士正常发生的关联交易，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莱士有关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行，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回避制度，保证交易

条件和价格公正公允，确保不损害上海莱士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承诺各方均正常履行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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